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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以劳动者受益为原

则。补贴对象为具有本市户
籍、在本市常住并办有居住证、
在本市就业创业或在本市办理
失业登记的城乡劳动者，具有
本市户籍未按月领取养老金的
人员。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
员：

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主

要指已脱离农业劳动的农村劳
动力；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
毕业生（简称“两后生”）；

失业人员，主要指处于失
业状态且履行失业登记义务的
人员；

退役军人；
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
高校毕业生；
新型职业农民。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哪几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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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范围为技工院校、经
批准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和
新型学徒制培训的企业，民办

培训机构、农民田间学校、农民
教育示范基地等具备资质的培
训机构（统称培训单位，下同）
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范围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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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中明确了 3
种培训方式，分别为：

职业资格培训、项目制培训、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

其中，城乡劳动者到市内
外培训单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并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
能力证书）的，可获得职业资格
培训补贴。

补贴标准为国家一级职业
资格（高级技师）3500 元、国家
二级职业资格（技师）2800 元、
国家三级职业资格（高级工）
2000元、国家四级职业资格（中
级工）1500元、国家五级职业资
格（初级工）1000 元、专项职业
能力初级级600600元元、、专项职业能力专项职业能力
高级高级12001200元元，，与原补贴标准相与原补贴标准相
比比，，最多提高了最多提高了233233..3333%%。。

此外此外，，对以对以““招工即招生招工即招生、、

入企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
养”为主要内容，采取“企校双
制、工学一体”的培养模式培养
技能人才的本市企业，给予企
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其中，对只取得培训合格
证书的最高补贴2000元，取得
培训合格证书和初级工职业资
格证书的最高补贴4000元，取
得培训合格证书和中级工职业
资格证书的最高补贴5000元，
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和高级工及
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最高补贴
6000 元；学生学徒（指技工院
校毕业年度在企实习学生）补
贴金额按学徒月实习津贴标准
确定，每人每年最高补贴 3000
元元，，培训后企业未培训后企业未与实习学徒与实习学徒
签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不予补贴费的不予补贴。。

城乡劳动者可参加哪些培训？补贴标准如何？ 4

项目制培训主要以
政府买服务的形式开

展，主要内容包括技能提升培
训、安全技能培训、创业培训。

其中，技能提升培训主要
由本市培训单位为受经贸摩
擦影响的企业开展技能提升
培训和转岗转业培训，为化解
过剩产能企业失业人员、本地
和对口支援地区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农村转移就业劳动
者、下岗失业人员和转岗职
工、新型职业农民、“两后生”、
退役军人和残疾人等免费提
供就业技能培训，不核发国家
职业资格证书的，给予项目制
培训补贴。

技能提升项目制培训每
期一般不少于12个课时，人数
一般不超过 80 人。培训补贴
按每人每课时25元、最高补贴
1000 元计发，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
零就业家庭成员、“两后生”中
的低保家庭学员，按培训时长
同时给予生活费补贴，生活费
补贴按实际培训天数和本市

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发。
安全技能培训由本市培

训单位为高危行业企业从业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易燃
易爆、有毒化学品使用单位的
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
重点岗位人员提供安全技能
培训。取得安全培训合格证
书、《特种作业操作证》《特种
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
的，给予安全技能培训补贴。
实际补贴标准按培训机构实
际收取的培训费和考试费，最
高参照上级部门核定的收费
标准给予补贴。

创业培训则由有资质的
定点创业培训机构为有创业
意愿和培训需求的企业职工、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乡未
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失
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
人员（含残疾人）、高校毕业生
和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创业培
训。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的，给予创业培训补贴，每人
补贴不高于2000元。

项目制培训包括哪些内容？具体如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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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培训承接单
位需提供与主管部门签

订的委托协议、培训台账和培训
合格人员名单等纸质资料。

企业开展自主评价或新
型学徒制培训以及培训单位
组织社会培训的，统一在浙江
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工作平台
上办理开班备案和录入相关
台账，并需将纸质台账上交主
管部门和人力社保部门审核、
存档。

城乡劳动者经审批到市
域外参加紧缺职业（工种）职
业资格培训，经鉴定合格申领
补贴的，需提交经主管部门和
人力社保部门备案的外出培
训（鉴定）表、市域外培训机构
开具的发票原件和个人承诺
书各1份。

符合条件的学员申请生
活费补贴的，需提交职业技能
培训生活费补贴申请表和个
人承诺书各1份。

各单位（个人）该如何申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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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培训承接单
位开展免费技能提升培

训、企业或受委托的培训机构
开展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企业
组织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的，
相关补贴发放至单位对公账
户，不再给学员个人发放培训
补贴。

其他培训单位组织的培
训，每季度由人力社保部门根
据鉴定合格人数和公示反馈情
况核发补贴，补贴资金可先拨

付到培训单位对公账户，再由
培训单位发放到培训学员的社
保卡或其他个人金融账户，也
可直接发放到培训学员社保卡
或其他个人金融账户。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和

“两后生”中的低保家庭学员在
培训期间的生活费补贴以及城
乡劳动者参加市域外培训的，补
贴资金直接发放到申请人社保
卡或其他个人金融账户。

补贴将以何种形式发放？如何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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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为加快我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培育一批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的技能人才，助力我市打造“全国乃至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根据《浙江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19-2021 年）》和相关文件精神，我市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布《永康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大幅提高了我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扩大了培训补贴范围，为更多劳动者提供了免费技能
提升的机会，真正帮助我市城乡劳动者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

那么，此《办法》中又有哪些内容与您息息相关呢？本报一一为您解答。

温馨提醒：市人力社保局将于第一季度向社会公布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目录、项目制培训目录，敬请关注。


